
 

                                        

 

学学学学宜无忧留学宜无忧留学宜无忧留学宜无忧留学保保保保险险险险 
 
 最高赔偿额最高赔偿额最高赔偿额最高赔偿额 4 (HK$)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及承保范围及承保范围及承保范围及承保范围 基本计划基本计划基本计划基本计划 优越计划优越计划优越计划优越计划 

1. 医疗医疗医疗医疗及有关及有关及有关及有关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不适用 

1,500,000 
在升学期间因意外
身体损伤或疾病而
产生的医疗费用 

 

1.1住院、手术费及
医生费用 

1,500,000 

1.2门诊诊金及药
物费用 
(每次最高赔偿额) 

10,000 
(500/每次/每

天) 
1.3返回原居地后
3个月内的覆诊费 
(包括跌打及中医
诊治费，最高赔偿
额为每天 HK$200
及总额不超过
HK$3,000) 

60,000 

1.4创伤辅导：如受
保人在升学旅程期
间发生严重意外事
故而被医生诊断罹
患创伤后压力症，
并需接受心理辅导
的合理医疗费用 

15,000 
(1,000/每次/

每天) 

1.5住院及传染病
隔离现金津贴 

7,500 (500/
每天) 

2. 人身意外人身意外人身意外人身意外 600,000 1,200,000 
2.1 因意外不幸身
故、永久伤残或严
重烧伤，将按保单

600,000 1,200,000 



 

                                        

 

内「个人意外保障
项目表」赔偿 
2.2绑架保障 : 受
保人于升学旅程
期间因被绑架而
导致意外身故 

300,000 600,000 

3. 24小时紧急支援小时紧急支援小时紧急支援小时紧急支援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3  

3.1 医疗建议、评
估及转介约见 

� 

3.2 紧急医疗运送
及送返 

实际费用 

3.3 遗体运返 实际费用 
3.4 亲属探病 双程固定班次机票及 5晚酒店

住宿(每天$1,200) 
3.5 住院按金保证 50,000 
3.6 紧急回国处理
亲人后事 

实际费用 

3.7 法律服务转介 � 

4. 行李行李行李行李延误延误延误延误 5 1,500 2,000 
受保人的行李因误
送而延迟抵达香港
以外的目的地最少
6小时，受保人需
紧急购置必需的洗
漱用品或衣服的费
用 

  

5. 旅程延误旅程延误旅程延误旅程延误   
因恶劣天气、天然
灾难、罢工、恐怖
主义活动、机场关
闭、公共交通工具
被骑劫或机件故障
或旅游目的地被发
出黑色外游警示，

  



 

                                        

 

而引致早已安排的
公共交通工具延
误，受保人可获以
下其中一项赔偿： 
5.1 每个完整及连
续 6小时的延误可
获 HK$300现金津
贴；或 

1,200 
(每 6小时港币

300) 

1,800 
(每 6小时港币

300) 

5.2 连续最少 6小
时延误引致的合理
及无可避免的额外
转乘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及香港及升学
国家/地区以外地
方的住宿费用 

3,000 5,000 

6. 租车自负额租车自负额租车自负额租车自负额 2,500 4,000 
7. 教育基金教育基金教育基金教育基金 6 150,000 200,000 
若受保人父母或监
护人因意外导致死
亡或永久伤残，支
付承保期内之学年
尚未缴付的学费 

  

8. 学业中断学业中断学业中断学业中断 120,000 150,000 
受保人于升学期间
因严重身体受伤或
疾病而需连续住院
30日以上或其亲
属身故而无法继续
学业，受保人可获
赔偿不可退还的学
费及返回香港所需
的合理额外公共交
通工具费用（以单
程经济客位为限） 

  

9. 推迟推迟推迟推迟/取消升学旅取消升学旅取消升学旅取消升学旅
程程程程 20,000 40,000 



 

                                        

 

升学旅程出发前因
下述事故而必须及
无可避免地推迟/
取消升学的旅程，
受保人可获赔偿已
预缴支付而不可退
回的交通票据、住
宿及学费的订金或
费用： 

  

9.1 受保人或其亲
属身故、严重受伤
或患严重疾病 

  

9.2 受保人被传召
出庭作供、出任陪
审员或接受强制性
隔离 

  

9.3 出发前 7天内
发生火灾或水灾 2

引致受保人于香港
的主要居所严重受
损 

  

9.4 出发前 7天内
升学国家/地区发
生不可预见的罢
工、恶劣天气、天
然灾难、恐怖主义
活动、传染病或被
发出黑色外游警示 

  

9.5受保人因传染
病事故被升学国家
/地区拒絶入境或
发出入境签证 

  

10. 父母休假津贴父母休假津贴父母休假津贴父母休假津贴 7 1,500 2,500 
受保人于升学旅
程期间因严重受
伤或患上严重疾

(300/每天) (500/每天) 



 

                                        

 

病需入住医院连
续五日以上，其
父母或合法监护
人需紧急前往当
地陪伴及照顾受
保人时申请休假
之现金津贴 

11. 家居家居家居家居财物财物财物财物损失损失损失损失 5 6,000 10,000 
置于升学国家/
地区住所的家居
财物于承保期内
因火灾、水浸 2

或爆窃引致的损
失或损坏 

  

11.1 运动器材
及乐器 

2,000/件/套 3,000/件/套 

11.2 个人电脑
及平板电脑 

3,000 5,000 

11.3 手提电话 2,000 3,000 
11.4 其他家居
财物 

1,000/件/套 1,500/件/套 

12. 证证证证件遗失件遗失件遗失件遗失 5,000 8,000 
护照、身份证明
文件或其他旅游
证件因被盗窃、
抢劫或意外遗
失，受保人可获
赔偿： 

  

12.1 补领证件
的费用 

2,000 3,000 

12.2 住宿及交
通费用 

3,000 5,000 

    (住宿费用的每天
最高赔偿额) 

(500/每天) (1,000/每天) 

13. 临时居所临时居所临时居所临时居所 5,000 10,000 



 

                                        

 

因火灾、水浸 2

或其他天然灾害
(如海啸或地震) 
的破坏导致升学
期间的居所不能
居住连续超过 24
小时，受保人将
获得住宿现金津
贴 

(500/每天) (500/每天) 

14.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财物财物财物财物 5 6,000 10,000 
行李及个人物品
于升学旅程期间
在香港以外的地
方意外遗失或损
毁 

  

14.1 运动器材 2,000/件/套 3,000/件/套 
14.2 个人电脑
及平板电脑 

3,000 5,000 

14.3 其他个人
物品 

1,000/件/套 1,500/件/套 

延伸保障延伸保障延伸保障延伸保障   
14.4手提电话因
被盗窃或抢劫而
导致的遗失 

1,000  1,500  

15. 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个人责任 500,000 1,000,000 
保障受保人因疏
忽引致的第三者
法律责任 

  

15.1 身体受伤 500,000 1,000,000 
15.2 财物损坏 100,000 200,000 

 
注注注注: 
2. 不保障非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水浸 
3. 24小时全球紧急支援服务是由中银集团保险指定



 

                                        

 

的服务供应商提供，有关详情安排及规定，请查阅
保单第 3章 – 24小时紧急支援服务。 

4. 以每个承保期计算。 
5. 受保人不可因同一物品的遗失或损毁而在第 4、第

11及 14章内作出相同索偿。 
6. 受保人必须为 25岁以下及未婚，此保障才会作出
赔偿。 

7. 受保人的父母必须为全职人士及须呈交由其雇主
所发出的确认休假的报告或证明以作核实。 

 
中银香港已获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险业监管局根据《保
险业条例》（香港法例第41 章）发出保险代理机构
牌照。(保险代理机构牌照号码 FA2855) 


